
青 海 省 总 工 会
青总办通〔2020〕100号

青海省总工会办公室
关于开展全省工会系统 2020年全国
“宪法宣传周”集中宣传活动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总工会、省级各产业工会、省总各直属工会：

今年 12月 4日是第七个国家宪法日。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

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深入学习宣

传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弘扬宪法精神，维护宪法权威，推动宪法全

面实施，认真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委、全总关于深入学习宣传和贯

彻实施宪法的有关部署，现就全省工会系统开展活动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主题

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 大力弘扬宪法精神

二、时间安排

今年“12·4”国家宪法日暨全国“宪法宣传周”集中宣传活动从

11月下旬开始至 12月下旬结束，为期 1个月。其中，“宪法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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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周”时间为 11月 30日（周一）至 12月 6日（周日）。

三、专题活动

（一）工会领导干部宪法学习教育活动

紧紧抓住工会系统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，全面落实完善国

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，推动工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学

习宪法、忠于宪法、遵守宪法、维护宪法。要把习近平法治思想，

特别是关于宪法的重要论述作为此次“宪法宣传周”的首要政治

任务，运用多种方式，加大工会工作者宪法法律学习培训力度，

不断增强各级工会干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政治自

觉和行动自觉，提升工会工作者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职

工合法权益、竭诚服务职工群众的能力。

（二）职工群众宪法宣传教育活动

要采取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，在全省广大职工群众中普

遍开展宪法宣传教育，大力宣传宪法所确立的国家根本制度、基

本原则，准确阐述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，教育引导广

大职工群众树立宪法意识、增强宪法观念，自觉维护宪法尊严、

保障宪法实施，推动宪法精神进企业、进工地、进车间、进班组，

使宪法走入职工群众日常生产生活，形成全民学法尊法信法守法

用法的良好环境。要把宣讲与《民法典》《工会法》《劳动法》《劳

动合同法》《社会保险法》《安全生产法》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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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》《青海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宣传结合起

来，切实增强广大职工依法维权的能力。

（三）宪法进企业主题活动

根据《 青海省 2020年“宪法宣传周”活动方案》，省工信厅、

省总工会、省工商联牵头开展“宪法进企业”主题活动。各级工会

要积极协助党委、政府开展“宪法进企业”主题活动。要结合企业

法治文化建设，面向企业经营管理者和职工，突出宣传“法治是

最好的营商环境”、推动“一带一路”战略实施、集中展示民营经

济法治建设成果，突出宣传宪法法律对国有经济、非公有制经济

的保障和规范，突出宣传优化营商环境法律法规，突出宣传法治

企业建设、保障农民工工资等相关法律法规，让企业经营管理者

和职工深刻领会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，教育引导企业经营管理

者和职工尊法守法学法护法用法，自觉遵纪守法。

（四）服务农民工宪法法律宣传教育活动

西宁市、海东市、海西州要结合目前正在开展的“尊法守法

˙携手筑梦”服务农民工公益法律服务行动，其他各州总工会、

省级各产业工会、省总各直属工会要结合“法律进企业”等法治

宣传教育活动，组织志愿者深入到农民工生产生活一线，开展宪

法宣讲、法律咨询等专业化的法律服务。同时，结合农民工实际

需求，积极为农民工提供岗位技能培训、就业指导、政策咨询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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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理健康辅导、子女文化学习辅导和法治文艺演出等多样化的服

务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把握正确方向。各级工会要高度重视，切实提高政治

站位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

确保宪法宣传的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。要准确阐释习近平法

治思想的重大意义、科学内涵和核心要义。要深入学习宣传宪法，

讲好中国宪法故事，使宪法精神深入人心，以宪法精神凝心聚力。

（二）落实普法责任。要切实担负起普法职责，加强与党委

宣传、司法行政、人社部门、律师协会和企业代表组织等有关方

面的协调沟通，整合力量资源，形成宣传合力。要坚持把法治宣

传教育与法律援助维权服务相结合，与推进工会工作法治化建设

相结合，与工会改革创新相结合，深入学习宪法、严格遵守宪法。

（三）加大宣传力度。要充分运用“报、网、端、微、屏”

等媒体平台，坚持线上与线下相结合，发挥工会门户网站、微信、

微博、客户端等新媒体的宣传优势，落实普法宣传责任，营造浓

厚的宪法学习宣传氛围。要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组织开展宪法

法律宣传讲座、送法进企业进工地、现场法律知识咨询解答、职

工法律知识竞赛等丰富多彩、各具特色的线下法治宣传活动。在

法治实践中宣传阐释疫情防控、生态环境保护、安全生产和涉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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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者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。

（四）增强活动实效。各项活动要贴近基层、贴近职工，力

戒形式主义，做到活动内容为职工所需、活动方式为职工所喜、

活动成效为职工所赞。要加强以案普法，结合“七五”普法成效开

展宣传，注重把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与经常性的宪法宣传有机结

合，把宪法精神融入职工日常生活，推动宪法学习宣传常态化、

制度化。

请各市（州）总工会、省级各产业工会、省总各直属工会务

必于 2020年 12月 7日前，将开展“宪法宣传周”宣传活动情况

和汇总表报省总工会权益保障部。

联系人：白惠林

联系电话：0971-8236852

传真：0971-8236833

电子邮箱：1145162595@qq.com

附件：2020年“宪法宣传周”活动汇总表

青海省总工会办公室

2020年 11月 27日

mailto:1145162595@qq.com


附件

2020年“宪法宣传周”活动汇总表

单位名称：

宪法宣传专栏专题

（个）

法治讲座

（场次）

现场宣讲

（人次）

法律体检

（次）

法律咨询

（人次）

新媒体宣传

（人次）

发放宣传资料

（册）

填报人： 联系方式：


